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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规范 2022 年春运期间代理人销售秩序的通知

各销售单位:

春运即将临近，为进一步贯彻《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》

（交通运输部令 2021 年第 3 号）文件精神，规范渠道客票销售秩序，

提高服务质量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。根据以往春运期间高频高发销

售违规及投诉焦点，切实保障春运销售工作顺利开展，现针对 2022

年春运期间渠道销售工作规范通知如下：

一、2022 年春运时间段

春运时间段：2022 年 1 月 17 日--2022 年 2 月 25 日

二、适用范围

海航控股签约销售代理

三、销售秩序及处罚原则

1. 各销售代理须严格履行代理协议中销售告知条款约定，尤其针

对运输总条件、售前、售后等相关信息必须做到切实告知义务，若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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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告知问题导致旅客投诉，一经查实，我司将按订座舱位对应服务

等级的全票价一倍收取代理人违约金。

2. 严禁以虚假旅客信息或任何形式故意占座，违规者除应补齐所

占航班舱位票款外，须按所占舱位服务等级的全票价一倍缴纳违约

金；若判定属恶意虚占航班座位，则按所占舱位服务等级的全票价两

倍缴纳违约金。

3. 销售代理人须在定座系统中时，输入旅客本人有效联系方式，

以确保航班不正常时，能及时通知到旅客。若因输入旅客联系电话错

误，导致航班不正常时无法及时通知旅客航班变更信息及后续处理而

引起旅客投诉的，代理人须承担由此给旅客及承运航司造成的经济损

失，同时我司将按定座航段对应服务等级全票价的两倍，向代理人收

取违约金。

4. 当发生不正常航班时，销售代理人须及时、准确地告知旅客航

班延误或者取消的信息，其中包括航班出港延误或者取消原因、航班

动态以及后续服务保障方案等。

5. 在办理旅客退票时，须严格执行收到旅客有效退款申请之日起

7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退款之规定（上述时间不含金融机构处理时

间）。在处理退票过程中，须对退票相关材料进行严格审核、把关，

确保审核无误后方可告知旅客退票已正式受理。

6. 严禁销售代理人未经我司书面授权，将我司销售政策投放第三

方渠道或受理第三方渠道客票销售，违者我司除追缴由此带来的一切

经济损失外，还将按定座航段对应服务等级全票价的两倍向代理人收

取违约金。



GNQD 2021-22

7. 严禁任何不按规定多收取旅客机票款或手续费、退票款等相关

费用行为，违规者按每张客票收取 5000 元违约金。

8. 针对跨凌晨航班，代理人在销售时必须逐一与旅客确认到达机

场办理乘机手续的具体时间日期，务必向旅客提示确认，以避免旅客

耽误行程。（例：1 月 20 日 00：05 分起飞航班，旅客必须于 1 月

19 日晚上到达机场办乘机手续，而并非 1 月 20 日晚上才去机场）。

9. 严禁在 Y 舱已售罄的情况下，临近航班起飞发生大量退票的恶

意占座违规行为，违者将对疑似违规客票采取客票挂起，挂起客票不

能成行、不得改签；同时将对恶意占座行为收取违规客票舱位服务等

级公布普通票价两倍违约金。

10. 各销售代理须严格遵守销售秩序，若春运期间出现违规，

将视违规情节严重情况，在《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客运销售代

理协议》处罚标准的基础上，追加 1-5 倍的处罚，情况严重者将终止

代理合作。

11. 其他规定参见《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客运销售代理

协议》执行。

三、各营销区域工作要求

1、各区域单位须在 2021 年 12 月 15 日前排查所辖销售代理自

有网站中涉及海航控股产品的旅客告知和产品内容，确保各类信息更

新及时准确无误，同时明令禁止销售代理擅自修改退改签规定、产品

名称和条件等信息，并做好自查台帐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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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疫情期间，在做好防疫防控同时，各区域应及时掌握各进出

港航班防疫防控信息更新要求，针对代理人销售过程中相关防疫信息

咨询及时给予提供帮助。

3、春运期间，各区域单位须加强与机场、售票处等容易引发机

票价格风险点的一线单位保持日常沟通与联系，对违规销售行为须持

高度警惕心理及监控能力，及时发现问题，及时采取有效补救措施，

将违规行为消灭于萌芽状态；

4、各区域单位须向所辖销售代理人着重强调，必须严格执行销

售信息告知服务，尤其是海航系各航司的差异化服务告知。同时提醒

旅客在春运人流高峰期合理安排时间到达机场办理登机手续，以免误

机。

5、各区域单位须要求销售代理人在销售系统中预留旅客有效手

机号码，并在发生航班不正常时，及时准确地传递信息，做好旅客后

续保障服务工作；

6、加强销售代理人的监管力度，确保服务的一致性，避免因代

理人违规操作影响海航品牌销售服务品质；

7、各营业部须加强代理人恶意虚占座位和其他违规行为的监控，

一旦发现虚占座位违规行为，立即对代理人所属帐号采取屏蔽措施；

8、加强旅客信息安全保密提示，防止因个人原因导致旅客信息

外泄而造成的法律风险。

本规定最终解释权归属于销售部渠道管理中心，联系人：贾凤钢，

联系电话： 010-57817619。

特此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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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航控股市场营销部销售部

2021 年 12 月 13 日


